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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交通部觀光局 函

受文者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
金會

發文字號：觀宿字第11209055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有關貴會針對「阿里山英迪格酒店」之房價引發消費爭議

一事，提供相關建言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復貴會112年3月15日消總秘字第1120000348號函。

有關貴會提供相關建言，本局說明如下：

有關簽訂書面訂房契約一節，按「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

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前言規定：「本契約應記

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適用於個別旅客直接或間接向觀光旅

館業、旅館業、民宿經營者（以下簡稱業者）訂房

者。」並參照該前言前次修正理由：「考量個別旅客向

國內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及民宿經營者訂房，可能透過

代理人、電話、傳真、業者官網、訂房平台或其他直接

或間接方式等……。」是以，個別旅客向業者訂房之管

道眾多，亦可透過電話方式訂房，倘強制業者須與個別

旅客簽定紙本書面訂房契約，於實務上恐窒礙難行。

有關業者宣稱以浮動房價收費一節：

依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26條、旅館業管理規則第

21條及民宿管理辦法第25條規定，業者應將其客房

價格報請主管機關備查，如有哄抬高於備查房價之

地址：106433 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290號9樓
聯絡人：楊素娥
聯絡電話：02-23491500　分機：8536
傳真：02-27739297
電子郵件：sueryang@tbroc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2年3月30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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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本局與地方政府將依消費者保護法查處。

另按「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」第3點

規定：「房價總金額（含稅金及服務費）、付款方

式、房價所含之商品（服務）及提供之設施設

備。」及「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

項」第4點規定：「不得記載業者於訂約後得片面變

更契約內容。」個別旅客向業者訂房時，業者即應

告知確定且明確之房價及所含之商品、服務及設施

設備，且客房售價須包含稅金及服務費，業者尚不

得以匯率或稅金波動等為由，事後向旅客加收相關

費用或片面變更契約內容。

綜上所述，業者向旅客收取房價等相關費用時，應

符合「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」第3點

及「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」第4點

規定。倘有違反前揭規定，主管機關應依「消費者

保護法」第56條之1規定令業者限期改正，倘業者屆

期不改正，得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

鍰。

本局已轉請「阿里山英迪格酒店」之主管機關嘉義縣政府

加強察查該旅宿業者有無違反旅館業管理規則、個別旅客
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或消費者保護法。另函

請該管地方政府加強督導所轄旅宿業者應遵守前揭相關規

定；並向旅宿業者宣導應將房價等消費資訊充分揭露，以

維護消費者權益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

副本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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